                                                 合同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4-132-7
信 息 服 务 协 议 书

甲方：安阳师范学院

乙方：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安阳师范学院2024年度中外文数据库采购项目（招标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4-132）招标结果，甲乙双方经过协商，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利用由乙方在国际互联网上运行管理的“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平台”开展信息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1、 服务内容
甲方定制服务内容为“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下栏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平台《网络版》2024年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在本协议约定的使用范围内享有“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平台”中甲方所订制栏目（详见补充条款及其他）信息（以下简称“授权信息”）的使用权。

2. 甲方同意乙方所提供的授权信息属资料参考，对于甲方或甲方使用者因使用乙方授权信息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及责任，乙方不予承担。

3. 尊重并保护乙方拥有的授权信息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平台”的知识产权。

4. 甲方及其使用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使用授权信息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平台”的相关数据及软件，包括但不限于解密、扩散、加工编辑、反向工程、反汇编、反编译和在本协议使用范围之外进行复制、销售。由于甲方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及因甲方管理不善或其他技术原因造成数据资源丢失或被第三方盗用等原因而造成对乙方知识产权的损害和侵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金额的10%】，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保全保险费及其他合理支出等，本协议下乙方之“损失”均包含前述内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同时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5. 按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信息服务费。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拥有授权信息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知识产权，乙方仅授权甲方在甲方本单位内部使用授权信息。甲方如超出本授权范围使用、转让、泄露授权信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金额的10%】，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同时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已收取费用不予退还。

2. 负责“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日常维护，使之能够通过互联网对外提供正常服务。

3. 有权对“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内容进行更新与调整。

4. 对于乙方向甲方提供的镜像数据，如乙方发现存在因涉及国家安全、保密、政治敏感或存在版权风险等情形的，乙方有权随时通知甲方将相关数据信息进行下撤、更新，乙方通知后甲方未及时下撤而引起的后果由甲方承担。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条款不受本协议有效期限制。

四、有效期

1. 本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4年6月20日——2025年6月20日。甲、乙双方的人事变更不影响本协议的有效性。

2. 协议有效期满前，甲、乙双方可协商续签协议。如双方未能就续签协议达成书面一致意见，本协议到期终止，乙方有权停止对甲方的信息服务，甲方不再享有授权信息的使用权。

五、费用支付：

本项目费用总计￥  259000 元 （贰拾伍万玖仟元整）。本合同签订后， 甲方在2024年12月底之前向乙方支付总合同额的50%即￥ 129500 元（壹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剩余合同额的50%即￥ 129500 元（壹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整）于2025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甲方逾期付款的，乙方有权暂缓开通服务或中止服务，直至甲方支付全部费用为止。甲方逾期付款超过【90】天的，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为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付款信息：
户  名：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5号（100038）

开户行：工商银行玉渊潭支行

帐  号：0200232119200900153
六、通知与送达

1.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通知、请求、索赔、要求、数据电文和其他通信均应以书面形式发送至本协议约定的地址。

2. 任何一方变更联系信息的，应当在变更后【9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视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除非本协议各方另有约定，本协议项下的通知或信件之收到日期应为以下日期：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送达的，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本协议约定的邮件地址或传真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的情况下，视为送达。以其他方式送达的，于通知或信件发出后的【90 】个工作日起，均被视为已送达。

4. 上述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协议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在民事诉讼程序时一方地址变更时应向法院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对于上述明确约定的送达地址，法院进行送达时可直接邮寄送达，即使某一方未能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文书，由于其在合同中的约定，也应当视为送达。甲乙双方通过电子通信终端的联系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5. 本协议下送达条款与争议解决条款均为独立条款，不受协议整体或其他条款效力的影响。

七、其他事宜

1. 甲、乙双方不得将协议内容、用户情况与服务的费用情况泄漏给第三方。
2.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效。

4.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八、本协议书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但应以书面形式进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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